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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6/172786.html） 

 

附錄 

 

总局办公厅 

关于明确浦东新区试点实施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检验报告要求等有关事宜的通知   

食药监办药化管〔2017〕7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关于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

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24 号）和《关于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试点实施进口非特殊用途化

妆品备案管理有关事宜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7 号）要求，现就

进一步明确备案管理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关于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检验报告 

  化妆品行政许可检验机构按照《化妆品行政许可检验规范》要求出具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

品检验报告时，境内责任人相关信息应填入检验相关文书中的“在华申报责任单位”栏中,并

在单位名称后标注“境内责任人”。 

  已完成许可检验且尚未提交行政许可申请的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拟在浦东新区办理进

口备案的，该产品检验报告可作为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资料提交。原申请许可检验的在

华申报责任单位与备案境内责任人不同的，申请人应当同时提交备案产品与原许可检验产品为

同一产品的相关情况说明及原在华申报责任单位允许使用该检验报告的知情同意书。 

  二、关于境内生产企业委托境外企业生产 

  根据《化妆品行政许可申报受理规定》（国食药监许〔2009〕856 号，以下称《申报受理规

定》），生产企业跨境委托生产（含分装）化妆品的，其最后一道接触内容物的工序在境外完成

的按进口产品申报。在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试点实施期限内，注册地在上海浦东新

区的境内化妆品企业，委托境外企业生产的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可在浦东新区办理进口非

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事宜，由该境内化妆品企业依法承担相应的产品质量安全责任。 

  符合条件的跨境委托生产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的境内化妆品企业，在首次申报产品备案

前，应当通过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系统进行用户注册，注册时可不提交境内责任人授权

书相关资料。境内化妆品企业在报送产品备案信息时，应当参照《申报受理规定》相关规定，

提交委托生产的相关备案资料。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7 年 5 月 16 日 


